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 

 瑞华专函字【2017】4838002 号 
 



 

关于《关于对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瑞华专函字【2017】4838000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对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 21 号）的要求，我们就问询函

中涉及的事项向贵所回复说明如下： 

问询函涉及问题： 

8、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商誉确认的具体情况、依据，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

专业意见。 

回复： 

（一）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中商誉确认的依据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

的相关规定制定公司会计政策。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本次交易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

多方最终控制的，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包含购买日公司为取得

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

允价值。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首先

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

量进行复核，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同时，所涉及的或有对价按其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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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合并成本，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

或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相应调整合并商誉。 

 

（二）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中商誉确认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标的资产进行整体价值评估，同时聘请专业机

构正在进行本次企业合并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识别及公允价值评估工作，包括标

的资产账面已确认和未确认资产、负债识别及价值评估。由于标的公司无形资产及

重组相关人员费用等影响较大，识别及评估工作量较大，且目前仍在进行中，待上

述识别及评估结果确定并结合本次交易进程，公司将在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时模拟将合并成本在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分配，备考确认

相应的商誉或损益；目前暂时无法计算相关商誉的具体金额。 

 



 

 

 

 

 

（三）中介机构专项意见 

我们认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中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判断

及商誉确认会计处理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潘新华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迪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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